
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关于公开选聘资产评估机构的公告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6日裁定受理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澳泰公司”）破产清算案，并于2021年11月16日指定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担任澳泰公司管理人（下称“原管理人”）。因原管理人申请辞去管理人职务，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准许，并于2022年3月17日重新指定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现已更名为“福建信实律师事务所”）为澳泰公司管理人（下称“本管理人”）。
为查明债务人资产价值，保障澳泰公司破产清算案的顺利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经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现本管理人对外公开选聘澳泰公司破产清算案资产评估机构。
1、 澳泰公司基本情况
（一）商事登记信息
澳泰公司于2001年9月18日经宁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0731859484E，营业期限至2031年9月17日，法定代表人为姚必科，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金港名都C区会所。股东及股权比例：中建海西建设有限公司持股48.5%、马显秋持股21.02%、陈家培持股18.5%、林海平持股11.98%。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批发、零售。
（2） 主要财产信息
    1.房地产项目概况
根据澳泰公司提供的资料，澳泰公司开发建设的“金港名都”项目总征地面积为327743.14平方米（约491亩），总开发建设用地面积为266545.89平方米（约399亩）。具体开发建设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区块
	期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计容面积（平方米）
	备注
	开发建设情况

	1
	金港名都A区
	一期
	17728.20 
	35562.20 
	其中住宅面积30826.4平方米，商业面积4618.2平方米，配套用房面积117.6平方米，地下室4110.3平方米（不计容）
	已开发建设竣工完成且实际交付购房户使用，少量房产尚在澳泰公司名下

	2
	
	二期
	2272.03 
	43737.35 
	其中住宅面积40532.61平方米，商业面积3049.74平方米，配套用房面积155平方米
	

	3
	
	三期
	16246.07 
	32377.54 
	其中住宅面积29027.1平方米，商业面积3350.44平方米
	

	4
	
	四期
	27749.23 
	41073.26 
	其中住宅面积31062.74平方米；商业面积4741平方米；幼儿园面积2367平方米；配套用房面积2902.52平方米，地下室面积4130.4平方米（不计容）
	

	5
	
	五期
	7665.68 
	52031.61 
	其中住宅面积40027.425平方米，商业面积11610.28平方米，配套用房面积248.9平方米，不计容面积9668.38平方米（含地下室）。
	尚在开发建设中，目前已建至地面五层

	6
	金港名都B区
	一期
	45959.00 
	102606.27 
	其中住宅面积85259.48平方米，商业面积16596.79平方米，配套用房面积750平方米，地下室8728平方米（不计容）
	已开发建设竣工完成且实际交付购房户使用

	7
	
	二期
	
	
	
	

	8
	
	三期
	
	
	
	

	9
	金港名都C区
	一期
	30923.14 
	66460.90 
	其中住宅面积、办公（商业）面积66377.7平方米，配套用房面积83.2平方米，地下室面积22485.8平方米（不计容）
	C区一期扫尾工程已基本完成，尚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

	10
	
	二期
	26521.50 
	56756.10 
	其中住宅面积48485.75平方米，商业2560.79平方米，幼儿园面积3850平方米，配套用房面积1859.56平方米，地下室面积12550.2平方米（不计容）
	待开发

	11
	金港名都D区
	/
	36369.60 
	91581.98 
	其中住宅面积79514.07平方米，商业面积7941.3平方米，配套用房2154.81平方米，幼儿园面积1971.8平方米，地下室30301.57平方米
	待开发

	12
	金港名都E区
	/
	13328.99 
	18845.09 
	其中住宅面积14368.64平方米，商业面积4453.51平方米，配套用房面积22.94平方米。
	已开发建设竣工完成且实际交付购房户使用，少量房产尚在澳泰公司名下

	13
	金港名都F区
	/
	7059.60 
	6195.00 
	总建筑面积6195平方米（F区原规划为公交停车站预留用）
	待开发

	合计
	231823.04 
	547227.30 
	
	


    2.固定资产情况
（1）车辆。根据澳泰公司提供的资料及管理人的调查结果，澳泰公司名下共有3辆小型汽车和1辆普通摩托车，具体详见下表：
	序号
	车牌号
	车辆品牌
	号牌种类
	登记日期
	状态

	1
	闽JA5252
	大众汽车牌
	小型汽车
	2010/4/15
	查封，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验

	2
	闽JF3985
	大众汽车牌
	小型汽车
	2010/5/12
	查封，违法未处理

	3
	闽JF6767C
	林海牌
	普通摩托车
	2019/6/13
	正常

	4
	闽JXQ789
	奥迪牌
	小型汽车
	2015/8/28
	正常


    （2）办公设备等。主要包括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空调等，截至2021年10月26日，资产原值238,462元。
3.对外投资情况
澳泰公司共对外投资2家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宁德市天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9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166505306X5，法定代表人刘松溪，注册资本50万元，实缴资本50万元，澳泰公司持股100%，注册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金港名都B区3号楼架空层，营业期限自2007年7月19日至2017年7月18日。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管理，家政、房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营业期限已经届满，且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2）宁德市宏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15日，法定代表人郑祥平，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实缴资本50万元，澳泰公司持股60%（另一持股40%股东为宁德市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宁德市蕉城区东湖路长兴城A区9号楼103室，营业期限自2003年7月15日至2023年7月14日，经营范围为物业托管、水暖、水电,管道安装、维修(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该公司已经被吊销。
2、 报名条件
（一）报名单位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本次选聘不接受联合体报名，报名单位须依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
2.报名单位须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资产评估资质（包括房地产、土地等），且已编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或福建省各地市中级人民法院专业机构名录，具体以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司法技术”公示的福建省辖区内专业类别为“资产评估”的专业机构名录为准。
3.报名单位须于2017年1月1日（不含当日）之前成立，持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证的人员不少于10名，且近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年均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万元（应提供纳税证明）。
4.报名单位近三年受托从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或房地产开发企业强制清算、破产案件资产评估工作，且已出具正式报告，不少于三件。
5.报名单位及其持证人员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且近三年未因资产评估工作受过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未受过行业自律组织的惩戒和处分，未被判处刑事责任且没有未履行完毕的民事判决等。
6.人民法院或管理人认为其他为破产程序顺利进行需具备的条件。
（二）上述“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包括以下情形：
1、与澳泰公司没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
2、在破产清算前三年内，不曾为澳泰公司提供相对固定的服务。
3、现在不是或者在破产清算前三年内不是澳泰公司股东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4、现在没有担任或者在破产清算前三年内没有为澳泰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顾问服务；
5、人民法院或管理人认为可能影响其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三、工作内容、范围及要求
（一）工作内容及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澳泰公司的破产财产（具体以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所列项目为准），工作内容及范围主要包括：
1.就（1）澳泰公司名下的房地产项目的市场价值及清算价值（包含已售和不含已售需分别给予评估结论）；（2）澳泰公司的固定资产（含审计结论、管理人或司法文书确定的债务人资产）市场价值及清算价值（以实际盘点为准）；（3）澳泰公司对外投资股权的市场价值及清算价值；（4）担保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抵押物的市场价值及清算价值；（5）资产变现时应当缴纳的税款等委托事项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说明以及法院、管理人认为有必要出具的其他报告和说明。
2.应人民法院、管理人要求，资产评估机构应出席或列席会议（包括债权人会议）、解释报告、回答询问等。
具体工作内容及范围以双方最后签订的书面合同为准。
（二）工作要求
1. 报名单位需承诺安排充足的专业人员（指派工作团队不得少于五人，其中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少于两人）进场作业，材料交接及初稿核对等需管理人、债务人或其他中介机构配合的工作均需全程在澳泰公司管理人办公场所（宁德市蕉城区福宁南路1号福宁道壹号营销中心）实施。
2. 资产评估机构应在进场后两个月内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等初稿。如在约定时间不能完成，应提前书面提出延期申请，并阐述理由。如无充分理由，管理人将报法院批准后酌情扣减报酬。
    四、评估服务费支付方式
评估服务费从破产费用中列支，管理人不预付报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报告初稿，管理人报经法院批准后二日内支付总价的50%；出具报告正式稿后，管理人报经法院批准后二日内再支付总价的40%；债权人会议通过财产处置方案（或重整计划、和解协议获批）后，管理人报经法院批准后二日内付清全部报酬。
五、选聘程序
（一）响应和报价
1.报名单位应于2022年10月28日18点前（以交邮时间为准）将加盖单位公章的邀请函回执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并将密封并加盖报名单位公章的《关于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选聘资产评估机构申报书》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照、资料、证据材料等一式五份交至指定报名地点，未按时提交《申报书》及相应材料的，不予接收。
报名地点：宁德市蕉城区福宁南路1号福宁道壹号营销中心（邮政编码：352100）。
联系人：郭律师，联系电话：13860138706。
电子邮箱：fjsatfdcyxgs@163.com。
2.《申报书》应包括下列内容，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1）机构成立时间、取得相关资质时间、持证人数、近三年营业收入。
（2）拟指派作业团队负责人、团队成员人才构成、常驻现场人员规模，并附该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资质证书、工作经历、资产评估业绩证明。
（3）近三年参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评估工作，房地产开发企业强制清算、破产案件资产评估工作，土地及房地产资产评估工作，获得省级或市级行政主管部门表扬等证明文件。
（4）报价函。报价不能突破最高价和最低价，否则视为报名无效。报价越接近平均值得分越高。
（5）承诺书。至少应承诺以下事项：符合全部报名条件且报名材料真实、准确；严格保守工作中所接触到的未经公开的信息和商业秘密；工作成果符合行业准则、业务规定和破产案件要求等；不存在利益冲突或依法应当回避的情形；资产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如发生弄虚作假情形，自愿接受包括解聘、降低工作报酬等法律后果。
（二）评审和录用
1.2022年11月2日9:00在宁德市蕉城区福宁南路1号福宁道壹号营销中心公开启封报名文件，对报名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开示、审查并当场打分，报名单位可派员参加。
2.本次选聘采取“客观评分+摇号”方式确定正选单位和备选单位。由评选小组对报名单位资质条件、综合实力、业绩、报价等要素进行客观分评定（评分标准如下表），评选出前三名，并以摇号方式从前三名中随机选出正选单位、备选单位各一家。如正选单位因利益冲突等事由导致无法签约、履职，则由备选单位接替。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1
	机构成立时间
	5
	2017年1月1日之前（不含当日）成立的，每满1周年计1分

	2
	持证人数
	10
	注册资产评估师持证人数超过10人的，每增加1人计1分

	3
	业绩与荣誉（近三年）
	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产评估
	16
	完成10亿元以上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评估项目，每个项目计2分

	4
	
	房地产开发企业强制清算、破产案件资产评估
	16
	每承办1个项目计2分

	5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及房地产资产评估
	10
	完成2亿元以上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及房地产资产评估项目，每个项目计2分

	6
	
	获得省级或市级行政主管部门表扬的
	2
	获得省、市主管部门表扬计2分

	7
	作业团队
	团队规模
	8
	作业团队人数5人（含）以下计0分，每增加1人计1分，最高计5分；作业团队人员具备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的每人计1分，最高计3分

	8
	
	项目负责人
	8
	项目负责人从事资产评估工作未满8年或没有负责土地及房地产资产评估业务的，计0分；从事资产评估年限超过8年，且从事含土地及房地产资产评估业务的，每增加1年计0.5分，最高计5分，具备高级职称的另计3分

	9
	报价
	总价
	25
	报价与平均价相等的计25分，下浮率正偏离每1%扣减1分，负偏离每1%扣减0.5分（取小数点后两位）

	10
	总分
	100
	


3.管理人通知正选机构、备选机构，并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告。
（三）签订合同
资产评估机构确定后，管理人当日通知正选机构两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并通知正选机构于签订合同次日安排人员进场。如果正选机构无正当理由未如期和管理人签订合同，管理人有权与备选机构签订合同。
六、其他
（1） 本次选聘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规定。凡提交报名材料的报名单位，均视为接受本公告的所有内容。
（2） 获聘机构须全面、严格按本公告及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正选机构在履约过程中如存在违约、不胜任等情形导致合同解除，管理人可通知备选机构签订并服务合同，或重新组织选聘活动。
（3） 本公告解释权归管理人。

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
[bookmark: _GoBack]                            2022年10月10日







附：
邀请函回执
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
（报名单位名称）己收悉管理人登载通知的“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关于公开选聘资产评估机构的公告”内容。经查证，我单位符合报名条件。经研究，确认报名参加本次资产评估机构的竞聘。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机构盖章）
                                    2022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致：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
（报名单位名称）授权            为投标人代表，代表本单位参加贵单位组织的福建省澳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关于公开选聘资产评估机构项目选聘活动,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比选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参与开标、谈判、签约等。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公司均予以认 可并对此承担责任。
特此授权。
本授权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投标人代表：      性 别：    身份证号：                  。
单位:                     部 门：       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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